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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市2025年度中央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

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建〔2024〕372号），2024年12月2日，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吉财建指〔2024〕933号），向松原市下达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转移支付资金16600万元，并同步下达了相关绩效目标，用于支持松原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

根据《松原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实施方案》，松原市财政局于2025年1月26日向海绵城市建设单位松原市城乡集团（吉林省盛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拨付16600万元，用于支持松原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5年松原市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预算资金为166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6600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25年末，实际支出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1660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5年中央下达松原市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16600万元，已按程序拨付至项目单位16600万元，执行率100%。松原市级相关部门和各区政府都能够严格按照中省要求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预算，未出现资金截留或擅自调整等问题。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将资金用于项目海绵城市建设内容。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吉财建指〔2024〕933号），2025年松原市年度总体目标是：松原市将以海绵城市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统筹城市防洪排涝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黑臭水体治理、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等，明确“严守查干湖生态底线、带动松花江流域保护”的工作目标，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重要指示精神，“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保护和修复查干湖、松花江水生态、水环境，以一区带动市域（四县）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以松原市全域带动松花江生态带（吉林市、哈尔滨市、佳木斯市）海绵城市建设，努力建设东北地区西部生态经济带样板区。

根据《中央财政海绵城市建设示范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办法》，松原市认真积极准备自评估相关工作，市海绵示范办统筹调度，对照2025年绩效目标逐一自评。经自评，松原市全面、系统落实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落实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松原市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各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1.1.1内涝防治标准
（1）考核目标

2025年内涝防治标准总体应达到10年一遇（24小时111.3毫米），30%的区域达到20年一遇标准（24小时133.2毫米）。

（2）自评结果

根据模型模拟评估结果，2025年松原市中心城区建成区总体达到10年一遇（24小时111.3毫米）标准，30%的区域达到20年一遇标准（24小时133.2毫米）的目标，达到绩效指标要求。

1.1.2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

（1）考核目标

2025年城区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应达到100%。

（2）自评结果

综上所述，2021年松原市中心城区共有25处内涝点，2022年、2023年、2024年分别消除8处、8处、9处。截止到2025年底内涝点已经全部消除，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为100%，达到绩效指标要求。

1.1.3城市防洪标准

（1）考核目标

松原市建成区2025年城市防洪标准应达到100年一遇（松花江）。

（2）自评结果

松原市区位于松花江下游，左右岸均有干流堤防，堤防总长60.83公里，堤防防洪标准均达到100年一遇，达到绩效指标要求。

1.1.4天然水域面积比例

（1）考核目标

2025年天然水域面积比例达到1.3%以上。

（2）自评结果

根据统计，得出松原市建成区内水域面积为0.71平方公里，占建成区总面积的1.31％，达到绩效指标要求。

1.1.5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

（1）考核目标

2025年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达到37%以上。

（2）自评结果

2025年松原市建成区实际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达到37.05%，满足考核要求。
1.1.6雨水资源化利用量

（1）考核目标

2025年雨水资源化利用量应达到10万吨。

（2）自评结果

松原市2025年实际雨水利用量为10.53万吨，达到绩效指标要求。

1.1.7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1）考核目标

2025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应达到80%。

（2）自评结果
经过测算，松原市2025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为85.83%，已达到绩效指标要求。

1.1.8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BOD平均浓度（mg/L）

（1）考核目标

2025年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BOD平均浓度应不低于140mg/L。

（2）自评结果
2025年，松原市污水处理厂进水BOD平均浓度为140.03mg/L，达到绩效指标要求。

1.1.9黑臭水体消除比例

（1）考核目标

2025年黑臭水体消除比例应保持100%

（2）自评结果
松原市自2017年开展实施松原市黑臭水体（无名泄支）整治项目，已于2018年底达到水体不黑臭，2019年实现基本消除黑臭，2020年实现长制久清，达到考核要求。根据2025年9月对无名泄支沿线点位进行取样化验结果，溶解氧、透明度、氨氮三项指标均显示水体未出现返黑返臭现象，达到绩效指标要求。

1.1.10拟完成的立法或长效机制

（1）考核目标 

2025年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长效管理机制2部。

（2）自评结果
2022—2024年示范期内松原市海绵城市建设全过程管控制度机制已基本健全，并且2025年新出台长效机制1部，即《关于加强排水管网建设和运行运维的通知》。因此，尽管未完成2025年“完成长效机制2部”的目标，本项指标暂不扣分。

1.2质量指标
1.2.1拟建立的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控制度


（1）考核目标

松原市应建立完善的规划建设管控制度。

（2）自评结果

根据《松原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松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松原市海绵城市全过程管控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松建发〔2023〕154号）等文件要求，松原市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贯彻到项目规划管理工作全过程，在出具规划设计条件、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及竣工验收等环节均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达到绩效指标要求。

1.2.2市政府对各区、各部门的绩效考核制度

（1）考核目标

松原市政府应全面落实对各区、各部门的绩效考核制度。

（2）自评结果

根据《松原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绩效考核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松原市按期完成了对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考核，达到绩效考核要求。

1.2.3拟制定的投融资机制

（1）考核目标

松原市2025年应完善海绵城市投融资机制。

（2）自评结果

2022年松原市财政局已出台《关于支持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奖励政策的通知》，海绵城市投融资机制基本完善，达到绩效考核要求。

1.2.4拟开展的海绵城市建设培训、宣传次数

（1）考核目标

2025年应开展建设培训2次，宣传4次，公众参与2次
。

（2）自评结果
鉴于松原市海绵城市建设示范期已结束，因此2025年未专门开展培训、宣传和公众参与活动，本项指标暂不扣分。

2.效益指标

2.1资金下达及时性


（1）考核目标

松原市中央奖补资金应及时下达到项目。

（2）自评结果

松原市财政局于2025年1月26日向海绵城市建设单位松原市城乡集团（吉林省盛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拨付16600万元，用于支持松原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资金下达及时。

2.2资金的协同性


（1）考核目标

松原市需按照资金筹措方案，地方资金和社会资金及时到位，保障项目建设。

（2）自评结果

除中央海绵城市奖补资金10亿元外，示范期内松原市（区）共安排资金51.86亿元用于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其中：市、区、县级财政投入10.69亿元；中央财政资金17.77亿元；地方债券2.44亿元；社会资本投入20.96亿元，达到绩效考核要求。

2.3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1）考核目标

松原市需合规使用中央资金，有力支撑项目建设。

（2）自评结果

根据《松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松原市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松政发〔2021〕15号）《松原市财政局关于支持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奖励政策的通知》（松财办〔2022〕1472号），松原市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分配与管理、监督检查及责任分工进行了明确。但是由于部分项目建设单位尚未完工，资金使用明细还无法提供，部分海绵城市奖补资金使用情况尚未证实。

3.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1）考核目标

2025年松原市海绵城市建设群众满意度应达到95%以上。

（2）自评结果

鉴于松原市海绵城市建设示范期已结束，本项指标暂不扣分。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目前，松原市总体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较好，但海绵城市项目建设质量和后期运维还存在一定差距。下一步，松原市将认真贯彻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按照示范城市建设工作要求，不断推进各项工作开展。

一是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严格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等文件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准确把握海绵城市建设内涵，将海绵城市建设作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聚焦解决城市内涝核心问题，切实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和安全韧性，着力改善水环境质量，有效利用雨水资源，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严格海绵城市建设管控运维。严格按照《松原市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护导则》规定，政府直建项目后期运营维护费用按照行政区划和属地管理原则，纳入各级政府年度预算；PPP项目后期运营维护费用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按效付费；企业自建项目和政府改建小区项目后期运营维护费用由使用业主承担，确保已建成的海绵城市设施持续发挥应有效能。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松原市中央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项目2025年绩效自评报告3月底前在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上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